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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院字〔2018〕47 号 

 

 

 

各单位、部门： 

根据工作需要，经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，聘任下列同志分别

担任相关职务（按学校处级机构设置排序）： 

徒大伟同志任监察处副处长 

陆慧同志任教务处副处长 

罗羽洧同志任人力资源处副处长、教师发展中心副主任 

沈凌同志任科技处副处长、科技服务中心副主任 

戴维同志任审计处副处长 

卓士磊同志任保卫处副处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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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樾同志任基建处副处长 

张维亚同志任人文学院副院长（主持工作） 

高素美同志任机电工程学院副院长 

徐楠同志任智能科学与控制工程学院副院长 

胡勇同志任软件工程学院、网络安全学院副院长 

徐志国同志任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 

王贤波同志任动漫学院副院长（主持工作） 

匡才远同志任动漫学院副院长 

张志刚同志任外国语学院副院长（主持工作） 

葛维东同志任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

杨如丽同志任体育部副主任 

胡国兵同志任南京软件研究院副院长 

以上同志试用期一年，自 2018 年 3 月 18 日党委常委会决定

之日算起。原任学校相关职务自行免除，不另行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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